巴西修订食品补充剂管理法规

2024年3月8日，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（ANVISA）通过政府公报发布IN Nº 284号指令，修订食品补充剂管理法规。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：（1）附件3（必须通过食品补充剂形式提供给消费者的营养素清单）中，将“原花青素”名称修订为“蔓越莓原花青素”，修订益生菌类补充剂鼠李糖乳杆菌 GG （DSM 33156） 的最低添加量，如供0-6岁人群单次食用产品的最低添加量为10的10次方CFU；（2）修订附件5（食品补充剂允许使用的声称清单），如鼠李糖乳杆菌NCC 4007 可以使用“有助于胃肠道健康”声称，前提是添加量满足附件3中的添加量要求；（3）修订附件6（食品补充剂标签规定），新增含白藜芦醇的食品补充剂标签应标注“孕妇、哺乳期母亲和儿童不应食用本产品”警示语的要求等。该指令于公报于2024年4月1日起生效。（上述翻译内容仅供参考，如有进一步需求，请自行查找原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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